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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志

卷
十
五

一

至
順
鎭
江
志
卷
十
五

刺
守漢

遣
丞
相
史
分
刺
諸
州
謂
之
刺
史
班
行
六
條
詔
書

魏
晉
以
來
都
督
諸
州
軍
事
車
騎
以
下
將
軍
並
領
刺

史
任
重
者
爲
使
持
節
都
督
輕
者
爲
持
節
使
持
節
爲

上
持
節
次
之
假
節
爲
下
自
秦
郡
縣
天
下
罷
侯
置
守

厯
代
因
之
京
口
在
前
漢
屬
會
稽
郡
後
漢
三
國
皆
屬

吳
郡
晉
自
毘
陵
郡
隸
揚
州
凡
爲
刺
守
者
雖
統
京
口

然
不
獨
京
口
之
地
故
略
而
不
書
自
元
帝
渡
江
置
徐

兖
州
處
遺
黎
而
京
口
乃
爲
刺
史
治
所
南
東
海
南
蘭

陵
等
郡
皆
隸
焉
其
或
刺
史
領
兵
出
討
則
京
口
嘗
置

留
局
而
徐
兖
二
州
刺
史
又
多
以
一
人
兼
領
按

寰

宇

記

姑

孰

志

並

引

吳

志

云

南

徐

州

刺

史

或

鎭

下

邳

或

鎭

姑

孰

皆

置

留

局

於

京

口

今

以

晉

史

及

通

鑑

考

之

桓

溫

刺

徐

兖

鎭

姑

孰

郗

曇

范

汪

荀

羨

庾

希

刺

徐

兖

鎭

下

邳

而

刁

彝

王

坦

之

又

以

徐

兖

刺

史

鎭

廣

陵

葢

京

口

自

有

留

局

也

故

褚

裒

求

留

鎭

廣

陵

而

詔

使

還

鎭

京

口

庾

希

鎭

下

邳

而

盜

北

府

軍

資

謂

此

若
晉
陵

郡
雖
隸
揚
州
考
之
宋
志
自
武
帝
太
康
二
年
曾
以
郡

治
丹
徒
後
暫
還
毗
陵
至
懷
帝
永
嘉
五
年
以
後
安
帝

義
熙
九
年
以
前
治
所
不
在
丹
徒
則
在
京
口
故
南
渡

後
領
徐
州
刺
史
者
多
帶
揚
州
之
晉
陵
而
督
晉
陵
郡

必
以
揚
州
爲
別
然
丹
徒
自
丹
徒
京
口
自
京
口
相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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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二

雖
近
而
各
自
爲
治
所
故
晉
陵
郡
多
治
丹
徒
刺
史
多

治
京
口
不
可
便
以
丹
徒
爲
京
口
也
宋
始
加
徐
州
曰

南
徐
晉
陵
隸
焉
刺
史
之
職
實
仍
舊
制
宋
齊
以
後
又

有
行
南
徐
州
事
南
蘭
陵
太
守
皆
以
長
史
司
馬
領
之

而
太
守
或
兼
行
州
事
則
並
統
於
刺
史
者
也
隋
初
罷

郡
爲
州
煬
帝
罷
州
爲
郡
唐
復
改
郡
爲
州
而
後
太
守

盡
爲
刺
史
葢
六
朝
所
謂
刺
史
如
南
徐
州
之
類
皆
統

臨
諸
郡
其
權
甚
尊
唐
易
太
守
而
爲
刺
史
刺
史
之
權

止
行
於
一
郡
不
過
六
朝
時
一
郡
守
耳
景
雲
以
來
潤

州
刺
史
或
兼
本
道
按
察
使
權
始
重
於
他
州
開
元
二

十
一
年
潤
隸
江
南
東
道
每
道
置
採
訪
使
兼
者
亦
數

人
天
寶
初
改
州
爲
郡
始
名
曰
丹
陽
郡
太
守
或
兼
防

禦
使
乾
元
初
改
郡
爲
州
復
名
曰
潤
太
守
謂
之
刺
史

建
中
以
後
或
充
鎭
海
軍
節
度
使
及
觀
察
轉
運
處
置

團
練
招
討
安
撫
等
使
宋
開
寶
八
年
改
鎭
海
軍
爲
鎭

江
軍
改
刺
史
爲
知
潤
州
軍
政
和
三
年
陞
爲
府
爲
知

鎭
江
軍
府
事
建
炎
紹
興
中
或
充
浙
西
安
撫
使
或
兼

沿
江
安
撫
使
皇
元
混
一
至
元
十
二
年
改
江
陰
鎭
江

安
撫
使
司
設
達
魯
花
赤
安
撫
使
十
三
年
改
鎭
江
府

路
總
管
府
仍
設
達
魯
花
赤
總
管
則
兼
府
尹
二
十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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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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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五

三

年
改
鎭
江
路
總
管
府
亦
設
達
魯
花
赤
總
管
皆
以
兼

管
內
勸
農
事
署
銜
卽
古
刺
守
之
職
也

宋
太
守

葛
洪
承

議

郞

直

煥

章

閣

嘉

定

十

二

年

三

月

十

日

到

越

十

有

五

日

改

知

甯

國

府

李
大
東
朝請

大

夫

敷

文

閣

待

制

嘉

定

十

二

年

五

月

至

六

月

改

知

建

康

府

程
覃
中

散

大

夫

司

農

卿

嘉

定

十

二

年

七

月

以

淮

東

總

餉

兼

權

十

月

住

權

豐

有

俊

至

十

二

月

再

兼

權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住

權

喬

行

至

豐
有
俊
朝散

郞

直

文

華

閣

嘉

定

十

二

年

十

月

到

十

一

月

致

仕

喬
行

朝

奉

大

夫

浙

西

提

刑

直

秘

閣

嘉

定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兼

府

事

轉

朝

散

大

夫

除

煥

章

閣

正

知

府

事

仍

兼

提

刑

十

四

年

冬

召

除

司

業

岳
珂
朝

奉

郞

戎

監

嘉

定

十

四

年

十

月

暫

權

府

事

十

二

月

住

權

寶

慶

三

年

三

月

再

以

朝

散

大

夫

司

農

卿

總

餉

兼

權

府

事

五

月

住

權

紹

定

元

年

冬

又

以

權

戶

部

侍

郞

淮

東

總

餉

兼

權

二

年

六

月

住

權

趙

范

至

趙
善
湘
朝

散

大

夫

直

龍

圖

閣

嘉

定

十

四

年

十

二

月

至

十

五

年

夏

轉

朝

請

大

夫

十

七

年

召

除

大

理

少

卿

寶

慶

二

年

再

任

三

年

春

改

知

建

康

府

楊
紹
雲
朝

請

郞

寶

慶

三

年

二

月

三

日

至

三

月

一

日

遷

司

農

少

卿

兼

揚

州

淮

東

安

撫

使

總

領

岳

珂

權

馮
多
福
中

奉

大

夫

直

寶

謨

閣

寶

慶

三

年

五

月

至

紹

定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乞

祠

總

領

岳

珂

權

趙

范
朝

奉

郞

紹

定

二

年

六

月

至

三

年

春

丁

母

憂

起

復

還

任

冬

十

一

月

改

揚

州

安

撫

使

韓
大
倫
承議

郞

直

秘

閣

紹

定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至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改

除

淮

東

總

領

端

平

二

年

五

月

兼

權

府

事

六

月

去

何
處

久
朝

散

大

夫

直

寶

謨

閣

端

平

元

年

六

月

至

二

年

五

月

改

知

嘉

興

府

韓

大

倫

權

吳
淵
朝

請

郞

右

文

殿

修

撰

端

平

二

年

六

月

至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召

除

兵

部

侍

郞

桂

如

琥

代

嘉

熙

元

年

六

月

再

至

二

年

召

還

改

知

太

平

州

吳

濳

代

四

年

十

月

再

至

兼

節

制

軍

馬

都

大

提

舉

浙

西

兵

船

淳

祐

元

年

二

月

乞

宮

觀

桂
如
琥
朝

奉

大

夫

直

煥

章

閣

端

平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至

嘉

熙

元

年

六

月

召

還

吳

淵

權

吳
潛
朝

請

大

夫

淮

東

總

領

兼

知

府

事

嘉

熙

二

年

七

月

至

三

年

兼

都

大

提

舉

兵

甲

浙

西

制

置

使

四

年

四

月

召

還

丁
煜
中

大

夫

太

府

卿

淮
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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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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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四

總

領

嘉

熙

四

年

四

月

權

知

府

事

十

月

住

權

吳

淵

至

邱
岳
中

奉

大

夫

司

農

少

卿

淮

東

總

餉

淳

祐

元

年

三

月

四

日

權

知

府

事

兼

都

大

提

舉

浙

西

兵

船

二

十

四

日

住

權

何
元
壽
中

奉

大

夫

右

文

殿

修

撰

淳

祐

元

年

三

月

至

三

年

正

月

得

祠

去

徐
瑑
朝

奉

郞

尙

書

戶

部

員

外

郞

總

餉

淳

祐

三

年

正

月

兼

權

郡

事

二

月

住

兼

權

許
堪
右

武

大

夫

高

州

刺

史

樞

密

副

都

承

旨

知

郡

兼

提

舉

節

制

防

江

諸

軍

淳

祐

三

年

二

月

至

六

年

春

召

還

以

次

官

權

十

年

四

月

再

至

九

月

除

知

闔

門

事

兼

客

省

四

方

館

事

王
埜
中

奉

大

夫

總

餉

淳

祐

六

年

四

月

兼

權

郡

事

七

年

五

月

中

召

還

胡
穎
朝

奉

大

夫

直

寶

章

閣

淳

祐

七

年

五

月

至

七

月去

趙
汝
捍
朝

議

大

夫

將

作

監

總

餉

淳

祐

七

年

七

月

兼

權

郡

八

年

二

月

轉

中

奉

大

夫

於

六

月

閒

致

仕

李
廸
朝

奉

郞

直

寶

謨

閣

兼

都

大

提

舉

兵

船

淳

祐

八

年

六

月

至

十

年

正

月

改

知

袁

州

余

晦
朝

散

郞

總

餉

兼

知

府

事

淳

祐

十

年

十

月

至

十

一

年

六

月

改

知

平

江

府

徐
㮚
中

散

大

夫

總

餉

兼

知

府

事

淳

祐

十

一

年

六

月

至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住

兼

九

月

仍

守

將

作

監

總

餉

暫

兼

寶

祐

元

年

春

除

太

府

少

卿

仍

兼

二

年

春

除

太

府

卿

仍

兼

三

年

夏

召

還

九

月

印

應

飛

至

六

年

五

月

再

總

餉

兼

府

開

慶

元

年

十

有

一

月

召

還

時

焦

煥

炎

乃

至

陳
夢
斗
朝

議

大

夫

淳

祐

十

二

年

二

月

至

九

月

去

徐

㮚

再

兼

景

定

五

年

十

月

再

以

中

大

夫

右

文

殿

修

撰

至

咸

淳

元

年

六

月

召

除

樞

密

都

承

旨

印
應
飛
朝

奉

郞

特

授

權

知

府

事

寶

祐

三

年

九

月

至

四

年

五

月

改

知

鄂

州

趙
與
訔
朝

議

大

夫

總

餉

兼

知

府

事

寶

祐

四

年

五

月

至

六

年

五

月

改

除

江

西

運

副

焦
煥
炎
武

功

大

夫

開

慶

元

年

十

一

月

至

景

定

元

年

七

月

召

還

麋
弇
朝

奉

大

夫

將

作

監

總

餉

兼

知

府

事

景

定

元

年

七

月

至

二

年

三

月

召

還

趙
日
起
朝

散

郞

直

秘

閣

景

定

二

年

三

月

至

八

月

召

除

考

功

郞

官

咸

淳

五

年

六

月

轉

朝

請

大

夫

集

賢

修

撰

再

至

十

一

月

與

祠

郭

武

節

大

夫

吉

州

刺

史

帶

御

器

械

景

定

二

年

八

月

至

轉

武

德

大

夫

三

年

八

月

丐

祠

九

月

去

咸

淳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轉

武

功

大

夫

再

至

三

年

九

月

去

章
烱
朝

散

大

夫

軍

器

監

淮

東

總

領

時

暫

兼

權

府

事

景

定

二

年

閏

九

月

至

四

年

九

月

去

任

陳
均
中

奉

大

夫

直

煥

章

閣

景

定

四

年

十

月

至

五

年

四

月

改

知

平

江

府

趙
汝
楳
中

大

夫

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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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順
鎭
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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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十
五

五

餉

景

定

五

年

四

月

兼

權

八

月

去

趙
與
可
承

議

郞

試

將

作

監

總

餉

咸

淳

元

年

六

月

兼

權

府

事

孟
之
縉
朝

請

郞

直

煥

文

閣

咸

淳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至

二

年

九

月

因

大

閱

斬

統

制

官

王

祖

信

去

職

汪

立
信
朝

請

大

夫

集

英

殿

修

撰

兼

都

承

咸

淳

三

年

九

月

至

五

年

正

月

改

湖

南

安

撫

使

曹
元
發

朝

請

大

夫

咸

淳

五

年

正

月

以

總

領

暫

權

六

月

卽

離

任

趙
溍
朝

議

大

夫

直

徽

猷

閣

咸

淳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至

九

年

六

月

遷

沿

江

制

置

使

家
鉉
翁
朝

奉

大

夫

直

寶

章

閣

咸

淳

九

年

六

月

至

十

二

月

去

洪

起
畏
朝

奉

郞

咸

淳

九

年

八

月

至

十

年

二

月

二

十

四

日

棄

印

遁

去

元
刺
守

江
陰
鎭
江
安
撫
使
司
至

元

十

二

年

三

月

二

日

本

郡

內

附

改

鎭

江

府

爲

江

陰

鎭

江

招

討

使

尋

改

爲

安

撫

使

司

也

達
魯
花
赤

忽
刺
出
蒙

古

人

以

蒙

古

萬

戶

行

江

陰

鎭

江

安

撫

使

司

達

魯

花

赤

至

元

十

二

年

三

月

至

李
占

哥
女

直

人

壽

州

等

處

招

討

使

行

江

陰

鎭

江

安

撫

使

司

達

魯

花

赤

至

元

十

二

年

三

月

至

安
撫
使

石
祖
忠
光

州

固

始

縣

人

宋

武

經

大

夫

總

管

拱

衞

軍

馬

權

知

鎭

江

府

事

至

元

十

二

年

三

月

二

日

以

城

降

行

中

書

省

授

以

銅

印

充

江

陰

鎭

江

招

討

使

二

十

七

日

到

任

五

月

十

三

日

入

朝

授

昭

勇

大

將

軍

虎

符

銅

印

江

陰

鎭

江

安

撫

使

知

鎭

江

府

事

八

月

十

七

日

至

鎭
江
府
路
總
管
府
至

元

十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改

江

陰

鎭

江

安

撫

使

司

爲

鎭

江

府

路

總

管

府

達
魯
花
赤

昔
刺
罕
蒙

古

人

昭

勇

大

將

軍

至

元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一

日

至

次

日

卽

去

任

赴

北

嚴
忠
傑
東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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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六

人

虎

符

昭

勇

大

將

軍

兼

管

軍

萬

戶

至

元

十

四

年

三

月

至

十

五

年

五

月

十

七

日

改

授

浙

東

道

宣

慰

使

馬

薛
里
吉
思
也

里

可

溫

人

虎

符

懷

遠

大

將

軍

至

元

十

五

年

正

月

二

十

五

日

至

八

月

一

日

再

降

金

牌

改

授

明

威

將

軍

副

達

魯

花

赤

張
炤
字

彥

明

彰

德

人

太

中

大

夫

至

元

十

五

年

十

一

月

九

日

至

十

六

年

五

月

三

日

以

足

疾

辭

職

史
桓
眞

定

人

嘉

議

大

夫

至

元

十

六

年

十

月

二

日

至

尋

改

除

札
刺
兒

丁
囘

囘

人

朝

列

大

夫

至

元

二

十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一

日

至

二

十

二

年

十

一

月

三

日

代

忻
都
察
囘囘

人

通

議

大

夫

至

元

二

十

二

年

十

一

月

三

日

至

二

十

六

年

正

月

二

十

日

代

總
管
兼
府
尹

石
祖
忠
前

安

撫

使

至

元

十

三

年

改

授

十

七

年

四

月

十

五

日

代

孫
民
獻
營

州

人

太

中

大

夫

至

元

十

七

年

四

月

十

五

日

至

二

十

年

三

月

三

日

去

安
震
亨
也

里

可

溫

人

嘉

議

大

夫

至

元

二

十

年

七

月

二

日

至

二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二

十

八

日

代

劉
忙
古
䚟
又

名

煒

河

西

人

嘉

議

大

夫

至

元

二

十

三

年

二

月

二

十

八

日

至

二

十

八

年

二

月

一

日

代

鎭
江
路
總
管
府
至

元

二

十

六

年

正

月

改

鎭

江

府

路

總

管

府

爲

鎭

江

路

總

管

府

達
魯
花
赤
兼
管
內
勸
農
事

帖
哥
术
畏

吾

兒

人

太

中

大

夫

至

元

二

十

六

年

正

月

二

十

日

至

二

十

八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四

日

代

撒

的
迷
失
畏

吾

兒

人

昭

武

大

將

軍

至

元

二

十

八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四

日

至

元

貞

元

年

正

月

二

日

代

幹

魯
勸
牙
里
畏

吾

兒

人

中

議

大

夫

元

貞

元

年

正

月

二

日

至

大

德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八

日

代

卓

馬
兒
囘

囘

人

中

議

大

夫

大

德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八

日

至

四

年

十

一

月

十

三

日

代

烏
馬
兒
囘囘

人

少

中

大

夫

大

德

四

年

十

一

月

十

三

日

至

七

年

六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去

狗
兒
畏

吾

兒

人

太

中

大

夫

大

德

七

年

十

一

月

二

十

日

至

十

年

十

一

月

十

七

日

代

廉
都
魯
迷
失
海
牙
畏

吾

兒

人

少

中

大

夫

大

德

十

年

十

一

月

十

七

日

至

十

一

年

七

月

八

日

以

侍

親

去

闊
里
吉
思
也

里

可

溫

人

少

中

大

夫
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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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七

大

元

年

八

月

六

日

至

皇

慶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九

日

代

太
平
也

里

可

溫

人

嘉

議

大

夫

皇

慶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九

日

至

延

祐

三

年

十

一

月

二

日

代

士

民

爲

立

去

思

之

碑

郡

人

靑

陽

翼

撰

其

略

曰

至

元

庚

寅

罷

官

榷

酤

最

月

息

定

課

以

賦

於

民

號

散

辦

鎭

江

闔

郡

戶

十

萬

月

賦

中

統

鈔

六

百

五

十

定

城

中

民

不

能

八

千

實

占

租

四

千

貫

有

奇

旣

而

豪

俠

一

不

刺

金

者

自

願

辜

榷

城

中

重

割

屬

縣

課

增

其

數

總

一

萬

二

千

五

百

貫

倍

稱

而

改

法

民

不

與

聞

也

未

幾

權

豪

擅

利

者

禁

郡

仍

榷

酤

例

選

甲

戶

而

督

辦

焉

已

乃

及

中

人

十

數

支

一

歲

往

往

皆

閭

里

商

賈

細

弱

力

無

以

操

切

自

振

且

課

重

而

民

寡

日

虧

月

負

傾

家

以

償

故

不

勝

其

弊

至

大

中

郡

建

議

復

散

辦

縣

課

仍

在

而

歛

法

不

能

均

多

者

月

百

五

十

千

其

下

乃

數

十

百

千

民

愈

困

蹷

棄

產

業

輟

衣

食

以

輸

甚

者

或

逃

亡

焉

視

屬

縣

大

家

月

無

過

十

千

者

輕

重

懸

絕

遠

矣

公

至

嘅

曰

均

是

民

也

縣

之

課

不

可

移

於

城

中

猶

城

中

之

不

可

加

於

縣

也

豈

其

得

已

而

遂

不

問

乎

涖

官

長

民

職

豈

不

在

是

卽

上

行

省

曰

各

還

其

舊

便

議

從

上

中

戶

等

第

受

賦

實

力

大

半

人

人

庶

幾

俯

仰

之

樂

縣

邑

之

賦

復

歸

其

舊

亦

罔

或

不

均

然

公

之

嘉

績

不

唯

是

也

初

郡

倉

歸

米

海

漕

歲

役

徒

千

人

吏

並

緣

爲

奸

民

擾

甚

公

乃

募

郡

中

業

傭

負

者

三

百

人

秋

歛

民

賦

時

使

負

米

廩

下

受

傭

直

且

復

其

家

終

歲

無

所

與

惟

海

運

至

役

焉

民

用

是

弗

擾

典

織

吏

受

絲

於

杭

道

遠

不

時

至

且

交

征

利

府

庫

受

其

弊

絲

工

人

告

病

公

曰

建

業

鄰

郡

也

歲

用

有

餘

絲

且

輸

之

上

若

幸

以

給

我

豈

弗

便

聞

之

省

許

焉

力

弊

除

工

釋

重

負

豪

貴

占

學

田

三

十

載

大

府

直

屢

斷

而

有

司

弗

謹

用

命

公

特

立

固

守

奉

上

治

下

一

一

以

法

令

從

事

人

莫

干

以

私

訟

乃

絕

而

田

歸

焉

葢

公

之

秉

心

立

事

類

如

此

長

江

大

山

休

養

滋

殖

方

將

幸

惠

未

已

眾

心

成

石

著

以

爲

去

思

之

碑

云

云

碑

在

丹

陽

館

前

驛

道

傍

亦
刺
馬
丹
囘囘

人

亞

中

大

夫

延

祐

三

年

十

一

月

二

日

至

六

年

六

月

二

日

代

朶
兒
只
畏

吾

兒

人

中

大

夫

延

祐

六

年

六

月

二

日

至

至

治

二

年

六

月

二

日

代

兀
魯
失
海
牙
畏

吾

兒

人

武

德

將

軍

至

治

二

年

六

月

二

日

至

泰

定

二

年

六

月

十

二

日

代

答
合
納
康

里

人

安

遠

大

將

軍

泰

定

二

年

六

月

十

二

日

至

天

厯

元

年

七

月

一

日

代

明
里
答
失
畏

吾

兒

人

中

大

夫

天

厯

元

年

七

月

一

日

至

至

順

二

年

六

月

七

日

代

狗
兒
畏

吾

兒

人

嘉

議

大

夫

初

以

也

可

怯

薛

速

古

兒

赤

授

承

務

郞

中

書

省

直

省

舍

人

厯

承

直

郞

尙

乘

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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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八

丞

奉

訓

大

夫

尙

乘

寺

少

卿

奉

議

大

夫

萬

億

廣

源

庫

都

提

舉

朝

列

大

夫

眞

定

路

冀

州

達

魯

花

赤

中

憲

大

夫

武

備

寺

少

卿

授

今

職

至

順

二

年

六

月

七

日

至

總
管
兼
管
內
勸
農
事

夾
谷
忽
都
虎
女

直

人

少

中

大

夫

至

元

二

十

八

年

二

月

一

日

至

三

十

一

年

二

月

一

日

代

楊

孝
友
般

陽

人

嘉

議

大

夫

至

元

三

十

一

年

二

月

一

日

至

十

一

月

九

日

以

病

辭

職

百
家
奴
蒙古

人

至

奉

大

夫

元

貞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十

八

日

至

大

德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十

六

日

代

廉
達
石
海
牙
畏吾

兒

人

中

順

大

夫

大

德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十

六

日

至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代

齊
詢
廣

平

人

少

中

大

夫

大

德

五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至

七

年

十

一

月

去

史
燦
眞

定

人

中

順

大

夫

大

德

八

年

三

月

十

七

日

至

十

一

年

四

月

十

九

日

代

王
謙
東

平

人

朝

列

大

夫

大

德

十

一

年

四

月

十

九

日

至

至

大

六

年

三

月

九

日

去

石
哈
刺
不
花
東

平

人

少

中

大

夫

至

大

元

年

八

月

六

日

至

三

年

九

月

二

十

二

日

以

疾

去

段
廷
珪
字

君

璋

濟

甯

人

大

中

大

夫

皇

慶

二

年

十

一

月

八

日

至

延

祐

三

年

十

一

月

二

日

代

士

民

懷

之

爲

立

去

思

碑

郡

人

俞

希

魯

撰

其

略

曰

濟

甯

段

公

守

南

徐

下

車

初

首

戢

彊

猾

禁

譁

訐

民

庶

以

和

會

大

臣

經

理

田

土

江

南

檄

郡

吏

會

議

行

府

公

曁

浙

西

江

東

郡

太

守

十

有

八

人

皆

至

時

議

欲

增

賦

簿

責

承

辦

潤

一

郡

增

夏

稅

鈔

二

百

八

十

七

定

秋

糧

三

萬

七

千

四

百

八

十

五

石

有

奇

最

諸

路

若

府

不

下

數

十

餘

萬

公

抗

辭

建

訴

極

言

厚

歛

病

民

非

所

以

利

國

且

潤

爲

郡

瀕

江

帶

山

土

壤

疏

瘠

民

多

下

貧

非

他

郡

富

庶

比

常

賦

不

能

充

里

胥

縣

吏

往

往

揭

閉

稱

貸

若

復

增

益

勢

不

可

弗

聽

公

侃

侃

理

辨

益

懇

至

無

撓

辭

取

所

受

宣

命

歸

納

之

願

免

官

罷

去

時

重

臣

奉

使

宣

撫

拯

問

民

瘼

公

乃

詣

使

府

具

陳

民

可

憐

傷

不

宜

益

賦

狀

奉

使

公

感

悟

聞

於

朝

凡

所

欲

增

益

悉

罷

免

諸

郡

賴

之

先

是

大

德

丙

午

丁

未

以

來

郡

仍

歲

菑

疫

農

民

死

亡

過

半

田

積

荒

八

百

七

十

頃

賦

人

無

所

郡

縣

行

田

覈

實

信

之

省

從

之

凡

除

租

糧

萬

六

千

六

百

餘

石

絲

若

纊

三

千

八

百

兩

其

後

公

區

畫

勸

募

復

業

及

願

受

田

者

優

卹

佃

作

比

公

去

墾

辟

十

二

三

官

民

便

焉

織

染

工

匠

多

流

亡

公

撫

以

寬

政

何

五

等

數

十

戶

咸

復

役

歸

來

公

日

月

省

試

時

出

俸

金

賞

其

尤

精

敏

中

程

度

者



ZhongYi

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九

工

人

用

勸

丹

徒

民

袁

氏

昆

弟

訟

田

公

諭

之

曰

若

兄

弟

甯

有

二

父

耶

曰

父

一

而

已

曰

父

一

而

兄

弟

二

體

分

而

氣

同

也

使

兄

訴

得

實

而

弟

獲

罪

汝

心

安

否

乎

安

如

而

父

何

袁

感

激

悔

過

罷

去

爲

兄

弟

如

初

呂

城

村

落

病

疫

民

相

與

築

浮

圖

奉

釋

氏

以

祈

福

黃

慧

保

等

十

八

人

行

斸

瓴

甓

邱

壠

閒

遇

古

墓

棺

無

他

物

僅

獲

銅

鑑

翦

刀

吏

捕

得

當

以

發

塜

重

論

公

原

心

定

罪

麗

以

輕

典

凡

公

行

事

類

如

此

云

云

碑

在

西

津

亭

上

文
伯
要
䚟
河

西

人

中

大

夫

延

祐

三

年

十

一

月

二

日

至

五

年

七

月

改

除

宣

政

院

副

使

李
汝
楫
字

濟

川

汴

梁

人

中

大

夫

延

祐

五

年

十

一

月

九

日

至

至

治

三

年

正

月

二

日

以

母

憂

去

毛
莊
字

敬

甫

大

都

人

中

憲

大

夫

至

治

二

年

正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至

三

年

二

月

一

日

改

除

都

水

監

牛
也
先
大

都

人

中

大

夫

泰

定

元

年

十

月

十

一

日

至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二

十

三

日

丁

母

憂

去

郭
珪
字

君

璋

高

唐

人

太

中

大

夫

泰

定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十

二

日

至

至

順

元

年

二

月

初

六

日

以

病

致

仕

焉

脫
因
號

林

庵

蒙

古

兀

羅

䚟

人

祖

三

島

贈

中

奉

大

夫

河

東

山

西

道

宣

慰

使

護

軍

范

陽

郡

公

謚

懋

義

父

八

兒

思

不

花

贈

正

奉

大

夫

河

南

江

北

等

處

行

中

書

省

參

知

政

事

護

軍

范

陽

郡

公

謚

桓

敏

初

爲

國

子

生

員

以

蔭

授

昭

信

校

尉

岳

州

路

總

管

府

判

官

厯

武

略

將

軍

衡

州

路

總

管

府

判

官

武

德

將

軍

江

西

等

處

榷

茶

都

轉

運

判

官

今

亞

中

大

夫

至

順

元

年

十

一

月

一

日

至

三

年

九

月

因

丁

母

憂

去

兀
都
馬

沙
本

速

魯

蠻

人

前

朝

列

大

夫

同

知

兩

浙

都

轉

運

鹽

使

司

事

今

中

大

夫

至

順

四

年

正

月

十

日

至

參
佐厯

代
參
佐
名
稱
不
一
丹
徒
曲
阿
在
秦
漢
三
國
閒
是

爲
屬
縣
令
長
之
外
無
聞
焉
江
左
以
來
漸
爲
重
鎭
參

佐
之
名
於
是
可
考
然
有
府
佐
州
佐
之
分
葢
爲
州
刺

史
者
多
帶
將
軍
開
府
則
州
與
府
各
置
寮
屬
州
佐
理

民
府
佐
理
戎
亦
各
有
攸
司
也
按
宋
百
官
志
諸
公
領

兵
者
置
司
馬
一
人
加
崇
者
置
左
右
長
史
次
有
從
事



ZhongYi

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十

中
郞
功
曹
等
官
長
史
主
吏
司
馬
主
將
自
車
騎
將
軍

以
下
爲
刺
史
又
都
督
及
儀
同
三
司
者
置
官
如
領
兵

故
列
傳
書
長
史
司
馬
各
隨
刺
史
所
帶
軍
號
謂

如

始

興

王

以

征

北

將

軍

刺

南

徐

則

袁

淑

爲

征

北

長

史

新

安

王

子

鸞

以

北

中

郞

將

刺

南

徐

州

則

顧

琛

爲

北

中

郞

司

馬

以
次
官
屬
亦
然
謂

從

事

中

郞

功

曹

正

佐

參

軍

事

軍

府

主

簿

記

室

督

護

行

參

軍

參

軍

諮

議

參

軍

錄

事

參

軍

記

室

參

軍

中

兵

參

軍

刑

獄

參

軍

法

曹

參

軍

之

類

葢
通
爲
府
佐

也
又
按
宋
志
每
州
刺
史
官
屬
置
別
駕
從
事
史
治
中

從
事
史
次
有
主
簿
西
曹
書
佐
等
官
別
駕
西
曹
主
史

及
選
舉
事
治
中
主
眾
文
書
事
此
在
本
州
官
屬
爲
高

故
列
傳
書
別
駕
治
中
加
州
字
以
別
之
謂

如

徐

羨

之

爲

徐

州

别

駕

從

事

史

蕭

惠

開

爲

南

徐

州

治

中

從

事

史

以
次
官
屬
亦
然
謂

州

郡

主

簿

西

曹

書

佐

祭

酒

從

事

議

曹

從

事

部

郡

從

事

之

類

葢
通
爲
州
佐
也
又
有
所
謂
郡
丞

者
則
佐
南
徐
之
僑
郡
者
也
有
所
謂
典
籤
者
則
爲
親

王
出
刺
者
設
也
有
所
謂
軍
司
監
軍
知
留
府
事
者
則

府
佐
之
尊
者
也
有
所
謂
監
州
者
則
州
佐
之
尊
者
也

又
有
所
謂
大
中
正
中
正
者
雖
居
郡
國
實
司
天
下
士

流
進
退
黜
陟
之
權
則
參
佐
之
尤
尊
者
也
隋
初
以
州

爲
郡
唐
罷
郡
置
州
刺
史
太
守
雖
廢
置
不
常
而
事
體

則
一
非
如
晉
宋
以
來
以
州
刺
史
統
郡
太
守
之
比
故

參
佐
之
職
初
因
前
代
而
閒
有
更
革
本
無
府
佐
州
佐



ZhongYi

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十
一

之
分
理
戎
理
民
之
異
然
自
景
雲
二
年
潤
爲
中
都
督

府
及
開
元
閒
潤
置
按
察
採
訪
使
至
德
閒
置
防
禦
使

建
中
後
又
置
節
度
觀
察
團
練
招
討
等
使
領
丹
陽
鎭

海
軍
營
屯
壁
壘
徵
行
調
發
皆
防
禦
節
度
觀
察
團
練

招
討
統
臨
之
刺
史
之
權
旣
重
參
佐
之
職
亦
分
理
戎

理
民
與
晉
宋
無
異
特
名
實
互
換
不
同
耳
如
別
駕
治

中
在
前
代
理
民
長
史
司
馬
在
前
代
理
戎
至
唐
廢
治

中
而
別
駕
長
史
司
馬
俱
爲
州
郡
之
佐
若
副
使
行
軍

司
馬
判
推
巡
官
支
使
書
記
隨
軍
等
職
則
實
參
軍
旅

之
謀
錄
事
六
曹
參
軍
在
前
代
亦
軍
府
官
至
唐
則
因

其
名
而
分
理
郡
事
乃
轉
而
爲
郡
屬
雖
與
前
代
不
同

而
理
戎
理
民
之
意
如
出
一
轍
故
今
以
唐
六
典
通
典

官
志
會
要
參
稽
源
流
析
而
分
之
凡
因
節
度
觀
察
團

練
防
禦
招
討
等
使
置
者
爲
一
列
謂

副

使

行

軍

司

馬

幕

府

幕

僚

從

事

判

官

支

使

掌

書

記

推

官

巡

官

隨

軍

之

類

凡
因
都
督
府
州
刺
史
置
者
爲
一

列
謂

別

駕

長

史

司

馬

郡

丞

賓

佐

通

判

軍

府

錄

事

司

功

司

倉

司

戶

司

兵

司

法

司

士

等

參

軍

及

參

軍

事

知

市

事

監

渡

之

類

宋
沿
唐
制
閒
有
因
革
懲
五
季
藩
鎭
之
患

置
通
判
貳
軍
州
之
政
而
判
推
書
記
支
使
錄
曹
諸
職

謂
之
幕
職
曹
官
皆
隨
時
增
置
前
代
參
佐
理
戎
理
民

始
合
而
爲
一
謂

通

判

軍

州

府

云

者

軍

乃

軍

政

州

府

乃

民

事

也

判

官

推

官

書

記

支

使

必

冠



ZhongYi

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十
二

以

節

度

觀

察

團

練

防

禦

軍

事

云

者

葢

因

前

代

軍

幕

之

稱

而

臨

民

事

也

況

錄

事

諸

曹

皆

襲

前

代

參

軍

之

稱

則

軍

政

民

政

初

無

府

州

之

分

矣

元
稽
古
建
官
軍
民
之
職
不
相

屬
而
列
郡
參
佐
之
權
益
重
率
以
戶
口
多
寡
分
路
之

上
下
上
路
設
同
知
治
中
判
官
下
路
則
省
治
中
而
不

置
雖
曰
參
佐
然
皆
圜
坐
府
上
事
無
大
小
必
由
判
官

而
上
一
一
署
押
然
後
施
行
非
若
前
代
刺
守
得
專
其

任
也
其
次
又
有
推
官
專
掌
刑
獄
之
務
別
設
廳
事
於

府
堂
之
西
獄
成
則
吿
之
府
與
守
貳
同
坐
而
加
審
讞

焉
又
非
若
前
代
司
理
參
軍
之
比
也
潤
自
至
元
十
二

年
至
二
十
二
年
嘗
設
治
中
後
以
下
路
不
置
前
代
設

判
官
推
官
知
錄
司
理
司
法
司
戶
謂
之
六
曹
官
葢
以

書
擬
羣
事
也
歸
附
後
悉
罷
之
凡
總
管
府
設
經
厯
知

事
提
控
案
牘
兼
照
磨
承
發
架
閣
三
員
曰
首
領
官
以

掌
六
曹
之
務
事
無
巨
細
承
吏
率
先
抱
案
以
白
首
領

官
詳
閱
義
可
然
後
書
擬
路
官
乃
署
押
施
行
路
官
所

見
或
異
則
聽
首
領
官
庭
口
再
三
弗
從
則
又
許
疏
其

事
申
之
省
幕
若
部
凡
曹
務
稽
違
則
旬
一
檢
覈
月
一

審
校
而
改
正
舉
行
之
此
首
領
官
之
職
也
是
其
大
略

也宋
通
判
以
下



ZhongYi

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十
三

通
判

黃
士
特
奉

議

郞

嘉

定

十

年

三

月

到

任

張
佺
齡
奉

議

郞

嘉

定

十

二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朱

拱
臣
朝

奉

大

夫

嘉

定

十

四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吳
鈺
宣

敎

郞

嘉

定

十

六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汪
闡

中
朝

散

郞

寶

慶

元

年

六

月

到

任

胡
巖
肖
奉

議

郞

寶

慶

三

年

六

月

到

任

徐
遠
朝散

郞

紹

定

二

年

八

月

到

任

丁
煜
朝

散

郞

紹

定

二

年

三

月

到

任

王
詔
就

任

改

除

淮

西

制

參

知

廬

州

兼

安

撫

劉
希
仁

朱
銓
端

平

二

年

七

月

到

任

嘉

熙

元

年

三

月

除

提

轄

行

在

權

貨

務

章
琰
奉

議

郞

端

平

二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三

年

二

月

攺

授

將

作

監

主

簿

周
大
猷

李
起

宣

敎

郞

淳

祐

二

年

三

月

到

任

三

年

正

月

除

太

學

博

士

曾
文
若
朝

散

大

夫

淳

祐

三

年

七

月

到

任

盛
文
昭
奉

議

郞

淳

祐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趙
與
佑
朝

奉

郞

淳

祐

五

年

十

一

月

到

任

童

璵
奉

議

郞

淳

祐

五

年

十

一

月

到

任

趙
濇
夫
朝

散

郞

淳

祐

十

年

五

月

到

任

臧
元
士

朝

奉

郞

淳

祐

十

一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楊
公
燮
朝

奉

郞

寶

祐

元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邊
應
祥
通直

郞

寶

祐

四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衞
煃
宣

敎

郞

寶

祐

六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趙
崇
涉
奉

議

郞

景

定

元

年

十

一

月

到

任

趙
汝
瀁

黃
有
大

以
上
南
廳
通
判

衞
闐
未

詳

何

年

人

嘗

建

北

廳

秀

野

堂

姑

載

之

於

首

史
厚
祖
朝

散

大

夫

嘉

定

十

一

年

三

月

到

任

史
沂
嘉

定

十

三

年

八

月

到

任

高
不
倚
朝

奉

大

夫

嘉

定

十

五

年

到

任

十

七

年

七

月

差

知

桂

陽

軍

張
再
興
朝

散

郞

嘉

定

十

七

年

十

一

月

到

任

沈
鏜
朝

散

郞

寶

慶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余
璹
朝

散

郞

紹

定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董
槐
宣

敎

郞

紹

定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程
德
臣
朝

散

郞

紹

定

六

年

二

月

到

任

張
挺
承

議

郞

端

平

二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蔡
戎

朝

奉

郞

嘉

熙

元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陳
䮻
朝

奉

郞

嘉

熙

三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邱
汲
朝

散

郞

淳

祐

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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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十
四

年

八

月

到

任

顏
儼
朝

奉

郞

淳

祐

三

年

九

月

到

任

汪
有
開
奉

議

郞

淳

祐

四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陳
松
龍
淳

祐

六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唐
慶
遠
承

議

郞

淳

祐

八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林

仲
黯
奉

議

郞

淳

祐

十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余
祖
訓
承

議

郞

淳

祐

十

一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錢

忠
表
朝

奉

郞

寶

祐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莫
與
及
寶

祐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趙
必
海

奉

議

郞

寶

祐

五

年

八

月

到

任

徐
居
誼
承

議

郞

寶

祐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趙
時
煜
朝奉

郞

景

定

二

年

正

月

到

任

程
柄

洪
苾

以
上
北
廳
通
判

邱
壽
邁
朝

散

郞

嘉

定

十

二

年

正

月

到

任

五

月

差

監

尙

書

六

部

門

樓
昉

上
官
渙

酉

米
巨
秀

王
萬
端

平

二

年

八

月

到

任

三

年

八

月

除

樞

密

院

編

修

官

陳
采

嘉

熙

元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二

年

七

月

差

去

知

臨

江

軍

戚
士
遜
嘉

熙

三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魏
近
思

通

直

郞

淳

祐

元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李
元
鍇
淳

祐

三

年

四

月

到

任

七

月

除

太

社

令

徐
煥
通直

郞

淳

祐

三

年

八

月

到

任

四

年

十

月

除

太

學

博

士

李
迪
淳

祐

五

年

十

一

月

到

任

六

年

二

月

除

樞

密

院

編

修官

李
節
宣

敎

郞

淳

祐

六

年

七

月

到

任

謝
奕
勳
淳

祐

八

年

七

月

到

任

九

年

四

月

除

太

府

寺

丞

趙
與
澣
淳

祐

十

年

六

月

到

任

趙
崇
栗
淳

祐

十

二

年

八

月

到

任

寶

祐

二

年

六

月

差

知

南

安

軍

潘
公
湜
寶

祐

二

年

十

一

月

到

任

三

年

十

月

差

知

泰

州

何
逢
吉
寶祐

三

年

十

二

月

到

任

程
坰
寶

祐

六

年

二

月

到

任

趙
時

宣

敎

郞

寶

祐

六

年

到

任

開

慶

元

年

三

月

除

太

府

寺

簿

史
吉
卿
景

定

元

年

三

月

到

任

二

年

正

月

除

太

府

寺

簿

孫
應
鳳

景

定

二

年

二

月

以

淮

東

總

幹

兼

九

年

除

將

作

監

簿

徐
宗
斗
承

務

郞

景

定

二

年

十

月

到

任

方
逢
辰
朝

散

郞

景

定

五

年

到

任

以
上
西
廳
通
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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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十
五

鈐
轄

李
邦
玉
嘉

定

九

年

五

月

至

王
滋
武

節

郞

嘉

定

十

一

年

七

月

至

趙
善
資
武德

郞

嘉

定

十

三

年

八

月

至

董
安
禮
武

功

大

夫

嘉

定

十

五

年

十

月

至

曹
掄
武

功

大

夫

嘉

定

十

七

年

十

一

月

至

吳
鑑
武

翼

郞

寶

慶

二

年

十

二

月

至

吳
惟
謹
武

功

大

夫

寶

慶

二

年

二

月

至

蕭
浚

李
鑑

卞
國
用

丁
伯
固

紀
智
和

紀
智
立

吳
旼

方
燧

馮
琳

呂
輔
周
承

節

郞

淳

祐

九

年

九

月

至

董
王
佐
秉

義

郞

淳

祐

十

一

年

十

月

至

朱
尙
志
忠

翊

郞

寶

祐

二

年

四

月

至

池

待
聘
從

義

郞

寶

祐

四

年

五

月

至

張
易
秉

義

郞

寶

祐

六

年

五

月

至

潘
昌
迎
武

訓

郞

景

定

元

年

七

月

至

林
襃
然
忠

訓

郞

景

定

三

年

八

月

至

簽
判

趙
希
卭
宣

敎

郞

嘉

定

十

年

十

月

至

胡
游
通

直

郞

嘉

定

十

二

年

十

一

月

至

李
伯
夀

通

直

郞

嘉

定

十

四

年

十

一

月

至

葉
畤
朝

請

郞

嘉

定

十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至

鄧
植
承

議

郞

寶

慶

二

年

二

月

至

徐
朴
朝

奉

郞

紹

定

元

年

九

月

至

王
輝
朝

散

郞

紹

定

三

年

九

月

至

錢
紹

庭
朝

散

郞

紹

定

五

年

十

月

至

張
偘
朝

奉

郞

端

平

元

年

十

二

月

至

荀
播
朝

請

郞

嘉

熙

二

年

九

月

至

徐
煥
通

直

郞

淳

祐

元

年

四

月

至

趙
與
文
承

奉

郞

淳

祐

三

年

五

月

至

曹

鄲
承

議

郞

淳

祐

四

年

十

月

至

五

年

改

提

領

封

樁

所

幹

辦

公

事

之

能

員

也

趙
噩
夫
宣

義

郞

淳

祐

八

年

四

月

至

樓
梲
通

直

郞

淳

祐

十

年

四

月

至

馮
開
先
宣

敎

郞

寶

祐

元

年

四

月

至

劉

寅
祖
宣

敎

郞

寶

祐

三

年

五

月

至

鄭
源
之
通

直

郞

寶

祐

五

年

六

月

至

六

年

四

月

賜

緋

魚

袋

徐
應
辰
通

直

郞

開

慶

元

年

六

月

至

邱

承

事

郞

開

慶

二

年

七

月

至

史
琦
卿

元
同
知
以
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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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十
六

鎭
江
府
路
總
管
府

同
知
府
事

舍
里
甫
丁
囘

囘

人

忠

顯

校

尉

至

元

十

三

年

九

月

四

日

至

十

五

年

改

同

知

建

康

路

總

管

府

事

王

讓
字

讓

甫

東

平

人

中

順

大

夫

至

元

十

五

年

閏

十

一

月

十

七

日

至

十

八

年

八

月

七

日

代

苦
思
丁

囘

囘

人

宣

武

將

軍

至

元

十

八

年

八

月

七

日

至

二

十

年

正

月

二

日

去

高
散
哈
晉

甯

人

奉

訓

大

夫

至

元

二

十

年

十

月

二

日

至

尋

改

同

知

嘉

興

路

總

管

府

事

史
伯
甫
海

州

人

忠

顯

校

尉

兼

管

稻

田

至

元

二

十

一

年

閏

五

月

十

九

日

至

二

十

六

年

九

月

九

日

代

治
中

相
鎭
濠

州

人

宋

武

功

郞

江

東

路

總

管

建

康

府

駐

劄

御

前

鎭

江

遊

擊

軍

統

制

至

元

十

二

年

三

月

二

日

歸

附

四

月

行

中

書

省

檄

簽

江

陰

鎭

江

招

討

司

并

鎭

江

府

事

五

月

授

金

牌

明

威

將

軍

江

陰

鎭

江

安

撫

司

簽

事

鎭

江

府

治

中

八

月

十

七

日

至

在

任

十

六

年

至

元

二

十

有

七

年

遷

同

知

和

州

路

總

管

府

事

劉
澍
彰

德

人

奉

訓

大

夫

至

元

十

四

年

四

月

二

日

至

十

五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四

日

改

除

饒

州

路

治

中

霍
肅
字

淸

甫

相

州

人

至

元

十

五

年

五

月

行

中

書

省

檄

充

本

路

治

中

六

月

二

日

至

八

月

十

三

日

去

陳
祥
字

君

祥

汴

梁

人

至

元

十

五

年

閏

十

一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至

十

七

年

二

月

二

日

代

趙
瑗
號

方

齋

眞

定

人

奉

訓

大

夫

至

元

十

七

年

二

月

二

日

至

二

十

年

十

月

二

日

代

張
夔
字

舜

舉

東

平

人

奉

訓

大

夫

至

元

二

十

年

十

月

二

日

至

二

十

一

年

十

二

月

遷

江

東

道

按

察

司

簽

事

昔
班
畏

吾

兒

人

承

事

郞

至

元

二

十

二

年

十

一

月

三

日

至

後

以

例

革

判
官

劉
東
淮

安

人

承

直

郞

至

元

十

三

年

四

月

二

日

至

十

五

年

八

月

九

日

去

侯
禎
晉

甯

人

承

直

郞

至

元

十

五

年

十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至

十

八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代

郭
甫
字

唐

臣

益

都

人

承

直

郞

至

元

十

八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七

日

至

二

十

年

正

月

二

日

去

駱
鑄
字

希

顏

廬

州

人

奉

訓

大

夫

至

元

二

十

年

十

一

月

十

九

日

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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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
順
鎭
江
志

卷
十
五

十
七

二

十

三

年

三

月

十

有

一

日

代

郭
天
錫
字

佑

之

大

同

人

承

務

郞

至

元

二

十

三

年

三

月

十

一

日

至

二

十

九

年

三

月

二

十

四

日

代

推
官

孟
慶
祥
海

州

人

承

務

郞

至

元

二

十

三

年

十

一

月

二

日

至

二

十

七

年

例

革

鎭
江
路
總
管
府

同
知
府
事

耶
律
忽
都
不
花
契

丹

人

奉

政

大

夫

兼

管

稻

田

至

元

二

十

六

年

九

月

九

日

至

二

十

九

年

正

月

十

日

代

伯
顏
河

西

人

武

德

將

軍

兼

管

稻

田

至

元

二

十

九

年

正

月

十

日

至

後

以

疾

病

卒

井
德

常
東

平

人

從

事

郞

兼

管

稻

田

大

德

三

年

八

月

二

十

日

至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十

一

日

代

沙
必
蒙

古

人

奉

直

大

夫

兼

管

稻

田

大

德

六

年

十

二

月

十

一

日

至

十

年

六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代

宋
瑛
字

伯

玉

懷

州

人

武

節

將

軍

兼

管

稻

田

大

德

十

年

六

月

二

十

六

日

至

至

大

三

年

二

月

六

日

代

孛
蘭
奚
蒙

古

人

朝

列

大

夫

至

大

三

年

二

月

六

日

至

皇

慶

二

年

二

月

代

暗
都
刺
瓦
薛
木

速

蠻

人

奉

議

大

夫

皇

慶

二

年

二

月

至

延

祐

三

年

三

月

代

西
京
撒
里
畏

吾

兒

人

承

德

郞

延

祐

三

年

七

月

至

六

年

七

月

十

一

日

代

蕭
處
默
廣

平

人

奉

議

大

夫

延

祐

六

年

七

月

十

一

日

至

至

治

三

年

三

月

有

六

日

代

哈
散
字敬

之

囘

囘

人

朝

列

大

夫

至

治

三

年

三

月

六

日

至

泰

定

三

年

六

月

有

三

日

代

懷
閭
囘

囘

人

奉

政

大

夫

泰

定

三

年

六

月

三

日

至

天

厯

二

年

七

月

二

日

代

也
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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